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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中非国家银行（BEAC）是乍得的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

货币信贷政策由中非国家银行制定和监管。 

主要法规：《外汇管理条例》等。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乍得作为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的成员国之

一，法定货币是中非法郎，也是所有中非经贸共同体成员国的法定货币。中非法

郎与欧元挂钩，固定汇率为 1 欧元兑 655.957 中非法郎，但兑换标准可以根据成

员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适当修改。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出口方面，出口交易须向有关行政当局报告，出口金额大于 500

万中非法郎的交易，须在授权银行登记，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并向非共同体国家

出口获得的收入须在合同规定的日期起 30 天内汇回所在地银行，外汇出口收入

须在 30 日结汇至中非国家银行。进口方面，进口付汇须通过持牌中介机构进行。

进口金额在 1 亿中非法郎以下的，须提供发票、提单、商业合同、税单、专业许

可证等证明文件；进口金额超过 1 亿中非法郎的须查验相关证明文件，依法登记

的法人单位和申报注册的专业人员，在提交经商业预测机构出具的年度进口估算

证明的基础上，可免除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的要求。出于人道主义、安全或健康原

因，可能禁止、限制或要求国家授权进口某些产品。 

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服务贸易相关的交易没有汇兑限制，但须进行

申报。金额超过 500 万中非法郎的交易须在常驻持牌中介机构进行登记；金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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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 亿中非法郎的交易须向持牌中介机构提供支持性证明材料。持牌中介机构须

取得发票或其他证明文件，才可支付 1000 万中非法郎以下的服务贸易支出。非

居民工资收入汇出不受限制，但需要申报。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与非共同体国家间的大多数资本流动没有限制，

但要遵循禁止毒品筹资和贩运的法律和条例。以外币收取的款项须在收到后 30

天内汇回至中非国家银行。 

直接投资：1 亿中非法郎以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不受限制，但

须在持牌银行开展此类交易。超过 1 亿中非法郎的交易须提前 30 天向财政部报

告，未分配收益再投资与增资的情况除外。 

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非居民境内购买证券、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须在

30 天内申报。非居民在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内发行或出售的证券、债券

和货币市场工具等金额超过 1000 万中非法郎，须经财政部批准。居民境外购买、

发行或出售证券、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须在 30 天内申报。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个人经常项目：居民个人最多可携带 10 万中非法郎出入共同体边境。居民

和非居民出入共同体边境时，携带超过等值 100 万中非法郎的外币现钞、证券和

票据需向海关当局申报。 

个人资本项目：居民可以向非居民个人发放贷款，贷款总额不超过 1 亿中非

法郎的，需在发放后 30 天内向财政部和中非国家银行报告，超过 1 亿中非法郎

的需财政部批准。居民个人可以借外债，外债总额不超过 1 亿中非法郎，须在发

放后 30 天内向财政部和中非国家银行报告，超过 1 亿中非法郎的需财政部批准。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银行借外债以及偿还外债无须批准，但须在 30 日内

向财政部和中非国家银行报备。持牌银行可为其境外代理行开立账户，由中非银

行委员会对对其进行监控。持牌银行的投资业务不受限制，每笔交易须在 30 天

内向相关财政部门以及中非国家银行报备。 

保险业和基金业：资本交易须在 30 天内向财政部门和中非国家银行报备，

交易金额超过 1 亿中非法郎的须经有关当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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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外汇管理情况表 

 
汇兑 

限制 

跨境资金流

动限制 

额度 

管理 

广义托

宾税 

歧视性

多重汇

率 

国别

间歧

视 

企业资

质限制 

经常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出口金额大于

500 万中非法郎

的交易，须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

出口获得的收入

须在合同规定的

日期起 30 天内

汇回所在地银

行，外汇出口收

入须在 30 日结

汇至中非国家银

行。 

     

出 于 人

道主义、

安 全 或

健 康 原

因，可能

禁止、限

制 或 要

求 国 家

授 权 进

口 某 些

产品。 

资本和

金融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非居民在中部非洲

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内发行或出售的证

券、债券和货币市

场工具等金额超过

1000 万中非法郎，

须经财政部批准。 

    

个人外

汇管理

政策 

  

居民个人最多可携

带 10 万中非法郎

出入共同体境。居

民和非居民出入共

同体边境时，携带

超过等值 100 万中

非法郎的外币现

钞、证券和票据需

向海关当局申报。 

    

金融机

构外汇

业务管

理政策 

  

资本交易金额超过

1 亿中非法郎的须

经有关当局批准。 

    

 

 

 


